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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立第一女子高級中學111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「繁星推薦」計畫校內推薦申請表 

一、 在校成績：校排序號    ，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：前________%。 

二、 基本資料 

班級 座號 姓   名 學   號 學測報名序號 身分證字號 

      

身分註記 □一般生 □原住民生 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

三、 111學年度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

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A 數學 B 社會 自然 英聽 

級分        

五標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□頂 

□前 

□均 

□後 

□底 

 

四、 檢附資料：□學測成績單影本；□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一覽表影本 

五、 繳交申請表時段:因報名時程緊湊，請務必依校排序號，按照時段將本報名表繳至教務處註冊

組(3/7(一)校排1%-6%請於報到時段至教務處前方桌報到)，逾期視同放棄資格。        

(請於每節課留意數位校園之動態更新，掌握目前校內報名狀況) 

報到時段\日期 3/7(一) 3/8(二) 

09:55~10:05 001-008(1%) 049-079(7~10%) 

11:00~11:10 009-016(2%) 080-119(11~15%) 

12:00~12:10 017-024(3%) 120-158(16~20%) 

12:40~12:50 025-032(4%) 159-396(21~50%) 

14:00~14:10 033-040(5%)  

15:00~15:10 041-048(6%)  

六、 注意事項 

請務必衡量個人性向、興趣、能力及意願，依據各學系學測成績檢定科目及檢定標準，排定

學系志願序，審慎填寫下頁欄位；填寫之志願校系不符簡章規範，則視同放棄該志願校系之

推薦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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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報名學校及學群：單一志願。每人限報名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

校  名 學  群 

 第（      ）學群 

八、 學系志願序 

所申請大學之學群可填      個志願數 

志願序 校系代碼 校系名稱(請參照簡章填寫全稱)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九、 簽名確認 

學生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
雙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

雙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